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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 2019年上海高校高等教育研究人员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学术技术能力评议工作的通知 

 

各单位（部门）：  

根据上海市教育评估院《关于开展 2019 年上海高校高等教育研究人员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学术

技术能力评议工作的通知》,学校将组织 2019年高等教育研究人员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学术技术能力

评议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受理范围 

（一）在学校其他专业技术岗位上承担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和管理工作的人员；在学校管理岗位

（六级及以上）承担学校高等教育管理工作，并从事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人员。 

（二）申报人员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及研究成果应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内，并应与所承担的业务

工作及所申报的研究领域相一致。 

（三）当年度已到达法定退休年龄、未办理高级专家延长退休年龄手续的教师和其他专业技术

人员，不接受申报。 

二、报送要求 

（一）凡申报高等教育研究人员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均应符合《关于 2019 年度教师和其

他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工作的通知》（立信会计金融人〔2019〕56号）所规定高级职务的各项要求。 

（二）申报材料在全校范围内公示三个工作日，确认无异议报送上海市教育评估院。 

三、时间安排 

高校高等教育研究人员高级职务聘任评议工作安排，详见附件一。各单位（部门）人事工作联

络人于 2020 年 1 月 7 日前，将本单位（部门）推荐申报高等教育研究人员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

汇总情况和申报人的完整申报材料（材料清单，详见附件二），统一交人事处师资科（浦东校区行

政楼 510室）。材料中需要各单位（部门）打分、签字、盖章、写鉴定意见的，须填写完整。 

联 系 人：蔡靖婧；联系电话：50218201。 

特此通知。 

 

 

人事处   

2019年 12月 31日 

 

 

附件一：2019年度高等教育研究人员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聘任评议工作安排表 

附件二：高级职务评议材料报送清单 

http://www.seei.edu.sh.cn/Default.aspx?tabid=133&ctl=Details&mid=556&ItemID=2498&SkinSrc=%5bL%5dSkins/jypgy_1fen/jypgy_1fen
http://www.seei.edu.sh.cn/Default.aspx?tabid=133&ctl=Details&mid=556&ItemID=2498&SkinSrc=%5bL%5dSkins/jypgy_1fen/jypgy_1f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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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9年度高等教育研究人员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聘任评议 

工作安排表 

时   间 内    容 
负责人/单位

（部门） 

2019年 12月 应聘人员进行申报，填写相关表格，并提交有效证明和材料。 申报人 

2020年 1月 2

日～7日 

二级单位（部门）对应聘人员进行全面资格初审。 

各单位 

（部门） 

二级单位（部门）思想品德考察小组，对应聘人员的思想政治表现

和师德师风进行考察。其中：二级教研单位应聘人员，由所在单位

党总支（分党委）进行考察；独立党组织建制单位（图书馆、总务

处、继续教育学院、立信会计出版社）应聘人员，由所在党总支（分

党委）进行考察；其他党政机构、直属单位应聘人员，由机关与科

直党委进行考察。 

二级单位（部门）工作业绩考察小组，对应聘其他专业技术职务人

员的工作业绩进行考察。 

应聘人员材料在本单位公示三个工作日。 

各二级单位（部门）聘任小组根据岗位设置、综合考察等情况对应

聘人员提出初聘意见，推荐上报。 

2020年 1月 7

日 

人事处受理各单位（部门）推荐应聘高教研究高级职务人员的申报

材料。 
人事处 

2019年 1月

7～9日 
学校高教研究学术评议小组进行评议。 

学校高教研

究评议小组 

2019年 1月 9

日～12日 

学校材料审核组组织实施应聘人员相关任职要求材料的复审工作。

党委教师工作部负责复审思想政治表现和师德师风考察情况；教务

处负责复审教育教学综合评价、教学类成果；学生处负责复审指导

学生要求；人事处负责复审学历学位和任职年限要求、教师专业发

展要求、工作业绩要求；科研处负责复审科研类成果；团委负责复

审教师指导学生学术活动成果。 

党委教师工

作部、 

教务处、 

学生处、 

人事处、 

科研处、 

团委 

学校教师和其他专业技术职务思想品德考察组，对符合任职要求的 学校思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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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职务应聘人员进行思想政治表现和师德师风考察。 德考察组 

学校工作业绩考察组对符合任职要求的高级职务应聘人员进行教

育教学综合评价。 

学校工作业

绩考察组 

通过考察、综合评价的高级职务应聘人员材料，在全校范围内公示

三个工作日。 
人事处 

2019年 1月

13日 
应聘高级职务人员材料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评议。 人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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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高级职务评议材料报送清单  

一、《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应聘教师和其他专业技术高级职务人员申报材料一览表》（一式

二份） 

二、《申报教师和其他专业技术高级职务人员基本情况和学术、技术成果一览表》(一式三份) 

三、《上海高校高教研究学科高级职务评议申报材料封面登记表》（一式两份，一份贴在材料

袋上，一份评议机构留存） 

四、《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聘任申报表》(一式三份) 

五、学术水平与技术能力鉴定材料 

（一）《上海高校高教研究学科高级职务评议学术水平与技术能力专家鉴定表》（一式三份） 

（二）《上海高校高教研究学科高级职务评议学术水平与技术能力专家鉴定主要代表作登记

表》（一式六份，每套材料上各贴一份，另一份评议机构留存。） 

（三）个人佐证材料 

1.最后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一份） 

2.现任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聘书（复印件一份） 

3.任现职以来主要获奖证明（复印件一份） 

4.任现职以来学术、技术成果材料（原件一套、复印件四套） 

附：以上表格请在学校人事处网页下载；个人佐证材料由申报人自行准备。 


